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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或組成且不應視為要約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之邀請或招攬或進行投資活

動之誘因，或就作出上述任何事宜訂立協議之邀請，亦不擬用作任何要約收購、購買或認購任何證券

之邀請。本公佈並非在中國、香港、美國或其他地方銷售證券之要約。 

本公佈並非、不構成且不應視為於美國（包括其領地及屬地、美國任何州及哥倫比亞特區）銷售證券

之要約。本公佈及其任何副本概不得直接或間接帶入美國境內或於美國境內分發。本公佈所述證券並

無且將不會根據 1933 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證券法」）或美國任何州或其他司法權區之法律進

行登記，且於並無登記或未獲適用證券法豁免登記之情況下，不會於美國提呈發售或出售。證券將不

會於美國進行公開發售。 

 

 

 

 

 

 

ROAD KING INFRASTRUCTURE LIMITED 

路勁基建有限公司路勁基建有限公司路勁基建有限公司路勁基建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1098）））） 

    

有關勁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有關勁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有關勁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有關勁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聯交所主板於聯交所主板於聯交所主板於聯交所主板    

    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建議分拆及獨立上市        

全球發售全球發售全球發售全球發售    

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    

及及及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任不會生效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任不會生效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任不會生效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任不會生效    
 

售股股東及勁投未能與聯席全球協調人（代表香港包銷商）訂立定價協議。據此，有

關國際發售的國際包銷協議將不會簽訂，而有關香港公開發售的香港包銷協議亦將不

會成為無條件。因此建議分拆及全球發售（包括優先發售）將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法例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例第 XIVA 部及上市規則第 13.09(2)條而

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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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提述本公司就建議分拆於 2017 年 4 月 7 日、2017 年 5 月 17 日、2017 年 6 月 7 日、

2017 年 6 月 9 日、2017 年 6 月 21 日及 2017 年 6 月 27 日刊發的公告（「該等該等該等該等公告公告公告公告」）

及於 2017 年 5 月 18 日刊發的通函（「該該該該通函通函通函通函」）。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

彙具有該等公佈及該通函所賦予之相同涵義。 

 

建議分拆及全球發售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建議分拆及全球發售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建議分拆及全球發售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建議分拆及全球發售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 

售股股東及勁投未能與聯席全球協調人（代表香港包銷商）訂立定價協議。據此，有

關國際發售的國際包銷協議將不會簽訂，而有關香港公開發售的香港包銷協議亦將不

會成為無條件。因此建議分拆及全球發售（包括優先發售）將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 

集團的業務不會受建議分拆及全球發售不按原定計劃進行之決定所影響。因此，        

黃偉豪先生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辭任將不會生效。本公司籍此機會感謝勁投的

潛在投資者對全球發售的正面反應及對本公司之業務發展策略的認同。 

儘管建議分拆將不會按原定計劃進行，本公司在將來市況改善後仍將密切留意市場情

況以評估進行建議分拆的適合的時機，為股東創造價值。 

 

 

                                    承董事會命 

                                    路勁基建有限公司路勁基建有限公司路勁基建有限公司路勁基建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單偉豹單偉豹單偉豹單偉豹 

 

 

香港，2017 年 7 月 3 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單偉豹先生、單偉彪先生、高毓炳先生及方兆良先生，非執

行 董 事 牟 勇 先 生 及 董 方 先 生 ， 以 及 獨 立 非 執 行 董 事 劉 世 鏞 先 生 、 周 明 權 博 士 、 謝 賜 安 先 生 、               

黃偉豪先生及張永良先生。 

 

*僅供識別 


